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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建 商 屋 棚  

引 言  
 
  建 築 地 盤 的 地 盤 工 作 人 員 經 常 需 要 承 建 商 屋 棚 用 作 地 盤 辦 公

室 、 貯 物 室 、 員 工 室 或 食 堂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53 條

的 規 定 ， 搭 建 這 些 屋 棚 需 要 取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准 許 證 。  
 
2 .  至 於 是 否 需 要 專 業 人 士 參 與 屋 棚 的 設 計 和 搭 建 工 程 ， 則 須 視 乎

屋 棚 的 大 小 及 規 模 而 定 。  
 
自 行 規 管  
 
3 .  為 提 倡 自 律 及 加 快 發 展 步 伐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準 備 根 據 註 冊 一 般

建 築 承 建 商 、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或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(視 乎

有 關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 )核 證 有 關 工 程 已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規 定

而 發 出 准 許 證 ， 批 准 在 建 築 地 盤 內 搭 建 承 建 商 屋 棚 。  
 
由 承 建 商 自 行 規 管  
 
4 .  符 合 附 錄 A 所 訂 標 準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可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

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核 證 。 選 用 自 行 核 證 的 承 建 商 應 填 妥 表 格 BA18
的 第 I 及 第 I I 部 分，並 且 將 該 表 格 連 同 擬 建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的 詳 細 資

料 提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。  
 
由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自 行 規 管  
 
5 .  對 於 那 些 在 建 築 地 盤 內 不 符 合 附 錄 Ａ 所 訂 標 準 的 承 建 商 屋

棚 ， 則 可 以 由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核 證 。 有 關 的 認 可 人 士 及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可 以 是 亦 可 以 不 是 獲 委 聘 進 行 該 項 建 築 工 程 的 人

士 。 申 請 人 應 安 排 填 妥 表 格 BA18 的 第 I 及 第 I I I 部 分 ， 並 且 將 該

表 格 連 同 支 持 搭 建 屋 棚 的 結 構 文 件 (相 當 於《 建 築 物 (管 理 )規 例 》第

8(1) (d )及 ( i )條 所 指 定 的 文 件 )， 一 併 提 交 。 倘 若 承 建 商 屋 棚 座 落 於

有 土 力 工 程 問 題 的 地 點 (附 錄 A 的 ( c )項 與 此 相 關 )，則 亦 應 提 交 由 註

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擬 備 的 土 力 工 程 文 件，以 證 明 有 關 屋 棚 不 會 影 響 附 近

的 斜 坡 或 擋 土 構 築 物 或 受 其 影 響。上 述 土 力 工 程 文 件 應 達 致 相 當 於

《 建 築 物 (管 理 )規 例 》 第 8(1) (bb)條 所 訂 的 規 定 的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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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出 准 許 證  
 
6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收 到 包 括 所 需 資 料 的 申 請 書 及 有 關 文 件 後 會

發 出 准 許 證。雖 然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隨 機 抽 取 一 些 申 請 個 案 以 審 查 其

細 節 ， 但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、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、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應 確 保 屋 棚 在 搭 建 後 結 構 穩 定 及 安 全 。  
 
7 .  當 屋 棚 的 准 許 證 需 要 續 期 時 ， 承 建 商 應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出 書

面 申 請 並 提 交 以 下 文 件 ：  
 
  ( a )  表 格 BD108 的 正 本 ； 及  
  (b ) 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／ 認 可 人 士 ／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書 面 確 認，以 證 明 之 前 在 表 格 BA18 所 作

的 核 證 在 所 申 請 的 延 長 期 內 仍 然 有 效 。  
 
對 承 建 商 屋 棚 的 一 般 指 引  
 
8 .  就 座 落 於 圍 板 或 有 蓋 人 行 道 之 上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而 言 ， 如 果 屋 棚

的 支 撐 依 賴 於 圍 板 ／ 有 蓋 人 行 道 的 結 構，或 如 果 屋 棚 的 任 何 支 撐 阻

塞 圍 板 ／ 有 蓋 人 行 道 的 淨 闊 度 ， 則 不 會 獲 發 准 許 證 。  
 
9 .  如 果 承 建 商 屋 棚 以 可 燃 物 料 建 成 ， 有 關 屋 棚 應 離 開 任 何 其 他 毗

連 樓 宇 或 地 盤 界 線 最 少 3 米 ， 而 有 關 空 間 亦 應 保 持 暢 通 無 阻 。  
 
10 .  應 根 據 附 錄 B 所 訂 的 規 定 ， 為 所 有 承 建 商 屋 棚 設 置 足 夠 的 消 防

安 全 裝 置 。  
 
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

檔 號 ： BD GP/BREG/P/16  ( IV)  

初 版 ： 2002 年 11 月  
本 修 訂 版 ： 2007 年 10 月 [助 理 署 長 ／ 拓 展 (1 ) ]  
   (修 訂 第 5 段 及 表 格 BA18)  

索 引 ： 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VII 部  
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IX 部  
 承 建 商 屋 棚  
 圍 板 、 有 蓋 人 行 道 及 門 架



附錄 A 
(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54) 

 
 
可 以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核 證 的  
承 建 商 屋 棚 的 標 準  
 
a )  屬 單 層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， 樓 層 高 度 少 於 3 米 ， 樓 面 面 積 少 於 230 平 方

米 ；  
 
b )  如 果 為 架 空 承 建 商 屋 棚 ， 其 底 座 離 地 面 不 能 超 過 1 .5 米 ；  
 
c )  擬 建 的 屋 棚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土 力 工 程 方 面 的 問 題 ， 因 此  
 
 ( i )  橫 跨 屋 棚 的 搭 建 地 段 的 最 大 斜 度 不 多 於 15 度 。  
 
 ( i i )  屋 棚 底 座 範 圍 以 外 任 何 方 向 10 米 界 線 所 包 圍 的 地 方 的 總 斜

度 少 於 15 度 。  
 
 ( i i i )  在 屋 棚 底 座 範 圍 以 外 10 米 範 圍 內 沒 有 斜 度 逾 30 度 或 高 度 逾

1 .5 米 的 斜 坡 。  
 
 ( i v )  在 屋 棚 的 搭 建 地 段 內 或 屋 棚 底 座 範 圍 以 外 10 米 範 圍 內 並 無

高 度 逾 1.5 米 的 擋 土 牆 或 梯 級 式 擋 土 牆 。  
 
d )  承 建 商 屋 棚 不 能 建 於  
 
 ( i )  懸 臂 式 搭 建 物 之 上 ； 或  
 
 ( i i )  圍 板 或 有 蓋 人 行 道 之 上 。  
 
e )  承 建 商 屋 棚 座 落 在 建 築 地 盤 的 界 線 內 而 且 公 眾 人 士 不 能 輕 易 走 近 。 
 
 
 
 
 
 
( 2002 年 11 月 )  
 



附錄 B 
(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54) 

 
 
 

承 建 商 屋 棚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
 

屋 棚 設 計 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

由 註 冊 承 建 商 核 證 的 屋 棚  

單 層 及 小 於 230 平 方 米  在 每 個 入 口 處 放 置 一 個 4 .5 千

克 二 氧 化 碳 或 9 公 升 水 劑 滅 火

器 。  

由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核 證 的 屋 棚  

超 過 一 層 及 小 於 230 平 方 米 的

搭 建 物  
( i )  在 每 個 入 口 處 放 置 一 個

4 .5 千 克 二 氧 化 碳 或 9 公 升

水 劑 滅 火 器 。  

( i i )  最 少 提 供 一 條 開 敞 式 樓 梯  

單 層 及 超 過 230 平 方 米  ( i i i )  在 每 個 入 口 處 放 置 一 個

4 .5 千 克 二 氧 化 碳 或 9 公 升

水 劑 滅 火 器 。  

( i v )  提 供 通 道 供 消 防 車 到 達 離

 屋 棚 30 米 的 地 方 。  

其 他 設 計 ； 或 不 符 合 本 表 格 中

為 上 述 搭 建 物 而 訂 的 消 防 安 全

規 定 。  

消 防 處 將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而 制 訂

有 關 規 定 。  

 
註 ：  屋 棚 內 的 走 火 步 程 距 離 應 符 合 《 1996 年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

的 規 定 。  
 
 
 
( 2002 年 11 月 )



 
表 格 B A  1 8  

建 築 物 條 例  
( 第 1 2 3 章 )  

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 
第 5 3 條  

            
 

申 請 搭 建 承 建 商 屋 棚 准 許 證  
第 I 部  

日 期 ：

 
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* 本 人 / 我 等 ( 姓 名 )                
(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
(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)  
為 *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/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 * *           類  別 )， 因 即

將 在 ( 地 盤 地 址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( 地

段 號 碼 )           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， 現 按 照

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5 3 條 的 條 文 ， 申 請 搭 建 如 附 圖 所 示 的 承

建 商 屋 棚 的 准 許 證 ( 貴 署 檔 號 ：                 ) 。  

2 .  * 本 人 / 我 等 現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， 以 供 考 慮 ：  

( a )  屋 棚 的 位 置 、 尺 寸 設 計 及 構 造 如 附 圖 所 示 。  

( b )  需 用 屋 棚 的 時 間 預 計 為         * 年 / 個 月 。  

( c )  屋 棚 的 擬 作 用 途 為               。  

( d )  會 容 納         人 居 住 。  

( e )  設 置 的 * 厠 所 / * 水 厠 / * 廚 房 設 施 詳 情 如 下 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
獲委聘代註冊承建商就上述工程行事的人的姓名 ：  

 
簽  署

 
：

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
* 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* *  填 上 專 門 工 程 類 別 分 冊 名 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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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部  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
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* 本 人 / 我 等 ( 姓 名 )                  
(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
為 *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/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， 特 此 證 實 擬 在 上 述 建

築 地 盤 搭 建 符 合 《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5 4 》 附 錄 A 所 訂 標 準 的 承

建 商 屋 棚 ， 將 在  
* 本 人 / 我 等 的 監 督 下 根 據 * 本 人 / 我 等 所 擬 備 的 或 在 本 人 監 督 或 指

示 下 所 擬 備 的 圖 則 建 造 ， 並 由 本 人 / 我 等 負 責 保 養 。  

2 .  * 本 人 / 我 等 證 實 ， 根 據 本 人 / 我 等 的 意 見 ， 搭 建 後 的 屋 棚 結 構 安

全 ， 並 適 合 使 用 至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          ( 日  期 )  

 

 

獲委聘代註冊承建商就上述工程行事的人的姓名 ：  

 
簽  署

 
：

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
 
 
 
 
 
* 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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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I ( a ) 部  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
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本 人 ( 姓 名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 認 可 人 士 ， 特 此 核 證 在 上 述 建 築 地 盤 搭 建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的 * ( i )
結 構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料 ( 有 關 定 義 載 列 於《 建 築 物 ( 管 理 ) 規 例 》第 1 2 ( 3 )
及 ( 4 ) 條 ) 及 ( i i )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的 規 定 是 由 本 人 擬 備 或 經 由 本 人 監 督

或 指 示 下 擬 備 。  

* 2 .  本 人 亦 核 證 隨 本 申 請 書 附 上 的 土 力 工 程 文 件 是 由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擬 備 ， 以 及 擬 搭 建 的 承 建 商 棚 屋 將 不 會 影 響 附 近 的 斜 坡 或 擋 土

構 築 物 或 受 其 影 響 。  

3 .  本 人 亦 證 實 ， 根 據 本 人 的 意 見 ， 該 棚 屋 當 根 據 所 提 交 的 圖 則 搭

建 後 ， 其 結 構 安 全 並 適 合 使 用 至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              ( 日  期 )  

 

 

 簽  署 ： 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
 
 
 
 
 
* 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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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I ( b ) 部  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
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本 人 ( 姓 名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特 此 核 證 在 上 述 建 築 地 盤 搭 建 的 承 建 商 屋 棚

的 結 構 詳 圖 和 計 算 資 料 是 由 本 人 擬 備 。  

2 .  本 人 亦 核 證 ， 根 據 本 人 的 意 見 ， 該 棚 屋 當 根 據 所 提 交 的 圖 則 搭

建 後 ， 其 結 構 安 全 並 適 合 使 用 至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              ( 日  期 )  

 

 簽  署 ： 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
 
 

第 I I I ( c ) 部  
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3 .  * 本 人 / 我 等 ( 姓 名 )                
(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
(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)  
為 *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/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， 特 此 證 實 擬 在 上 述 建 築

地 盤 搭 建 的 承 建 商 屋 棚 將 在 * 本 人 / 我 等 的 監 督 下 根 據 有 關 圖 則 建

造 。  

獲委聘代註冊承建商就上述工程行事的人的姓名 ：  

 
簽  署

 
：

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
 
 
*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 

 

( 2 0 0 7 年 1 0 月 修 訂 版 )  


